关于广州市花都区2024年度第六十七批次
城镇建设用地（瑞格尔周边规划道路
工程）广州市花都区202  年度第  批次
城镇建设用地（
   项目）
的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为实施广州市花都区花东XX镇（街）建设规划，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拟征收花东XX镇(街)XX秀塘经济联合社村，秀塘村第八经济合作社、第九经济合作社、第十一经济合作社、第十二经济合作社、第十三经济合作社属下的集体土地1.1054公顷属下的集体土地****公顷，面积合计XX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以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等规定，结合花都区的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和实际情况，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具体如下：
一、征收范围
拟征收土地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秀塘经济联合社，秀塘村第八经济合作社、第九经济合作社、第十一经济合作社、第十二经济合作社、第十三经济合作社XX镇(街)XX村XXXX经济合作社、XX经济合作社、XX经济合作社范围内，具体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通信、邮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拟征收土地规划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单独选址项目：用地报批组卷名称为XXXXX项目；2、用地报批组卷批次号为广州市花都区202*年度第XX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Comment by 姬&姬: 征收目的根据具体项目引用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具体条文，可简写“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成片开发需要”等；
若因公共利益需要，且符合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一）（二）（三）（四）款情形依法征收土地并安排的安置地、留用地项目的征收目的简写为“因公共利益需要”。（该类型主要涉及原来我们提到的主体产生留用地、安置地，征地理由跟主体问题，现在不与主体同步报批的留用地、安置地征地理由不能再跟主体了，请大家格外留意相关表述，在系统填报时，征地理由选其他）
三、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拟征收土地现状为：
拟征收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秀塘经济联合社，秀塘村第八经济合作社、第九经济合作社、第十一经济合作社、第十二经济合作社、第十三经济合作社XX镇(街)XX村XXXX经济合作社、XX经济合作社、XX经济合作社属下的集体所有土地1.1054****公顷（16.5810****亩）。其中农用地****0.8342公顷（12.513****0亩），其中耕地****公顷不涉及耕地；建设用地 *****0.1811公顷（2.7165****亩），未利用地0.0901公顷（1.3515亩）；未利用地****公顷（****亩）。	Comment by 姬&姬: 填报勘界表1的数据，四位小数点，不涉及的删掉
四、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等规定，并结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广州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成果的批复》（粤自然资函〔2024〕103号），土地补偿标准为97.5万元/公顷，安置补助标准为97.5万元/公顷。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广州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成果的批复》（粤自然资函〔2024〕103号）的规定，征收集体农用地按165/195/240（机场控制区240）万元/公顷补偿（其中，土地补偿费82.5/97.5/120（机场控制区120）万元/公顷、安置补助费82.5/97.5/120（机场控制区120）万元/公顷）、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按165/195/240（机场控制区240）万元/公顷的标准补偿。

（二）农村村民住宅补偿。	Comment by 姬&姬: 不涉及的表述：本次征地不涉及农村村民住宅补偿。
根据或参照《XXX》(XX文号)的规定执行。如本次征地不涉及的补偿项目，可注明：本次征地不涉及农村村民住宅XXX补偿。
（三）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	Comment by 姬&姬: 不涉及的表述：本次征地不涉及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
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       参照《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花都区片区征地包干补偿工作方案的通知》（花府办〔2016〕12号）的规定执行。
 参照《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花都区片区征地包干补偿工作方案的通知》（花府办〔2016〕12号），按规定标准清点补偿，涉及的补偿款由村委依据征地方出具的补偿明细表发放。
【农村村民住宅、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合并补偿的，（二）（三）可以合并，如本次征地不涉及的补偿项目，可注明：本次征地不涉及XXX补偿。】
五、安置对象
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家庭承包的土地被政府依法统一征收的，其征地安置补偿方案制定时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年满16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纳入征地社保费补贴对象范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另有规定的，可从其规定。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支付给土地所有权人，由农村财务管理部门按照省、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管理和使用。
六、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
（一）货币安置。所需费用已包含在土地补偿安置费中。
（二）留用地安置。根据《印发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府办〔2009〕4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粤府办〔2016〕30号）、参照《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的意见》（穗府办规〔2018〕17号）相关规定，按实际征收土地面积的10%安排留用地，留用地兑现方式为（折算货币补偿、实物留地、物业置换等）实物留地。	Comment by 姬&姬: 问业主
（三）社会保障费用。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号）规定，[旧协议表述]核定该项目涉及应纳入养老保障范围的被征地农民人数共XX人，按每人16200元的标准/[新协议表述]核定该项目按2.14万元/亩的标准计提（即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制定时，我区每亩平均征收农用地综合区片地价13.33万元/亩乘以对应广州市第三级第五档计提比例16%）一次性将集体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存入““收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过渡户””，费用合计****35.52万元，专款用于被征地农民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征地批准文件批复的实际范围有变化的，费用将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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